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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錢服務經營者
發牌制度

2021年 4月
香港海關

金錢服務監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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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

引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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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》
(《打擊洗錢條例》)

 根據《打擊洗錢條例》，海關是規管金錢服務經營
者的有關當局。

 金錢服務指貨幣兌換服務或匯款服務。

 任何人經營經營金錢服務，必須領有牌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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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(特別組織/ FATF)

 跨政府組織制訂打擊洗錢及恐怖份子資金籌集的國
際標準及相關措施

 香港是特別組織的成員

 相互評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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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相互評核報告

 於2019年9月4日公布

 可於特別組織網站查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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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相互評核報告

 特別組織對金錢服務經營者的建議該:
 實施全面而有效的打擊洗錢及恐怖份子資金
籌集措施

 加深認識洗錢、恐怖份子資金籌集及擴散資
金籌集風險、更嚴格客戶盡職審查

 未來路向

 提升業界合規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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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

發牌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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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牌照指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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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規定

 適當人選準則

 海關關長(「關長」)僅可在信納申請人個人／每名合夥
人／每名董事／最終擁有人屬經營金錢服務／與經營金
錢服務業務有聯繫的適當人選的情況下，批給牌照。

 關長在斷定申請人是否適當人選時，除必須顧及的事宜
外，亦可考慮任何其他其認為有關的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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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規定

 《有關適當人選準則的指引》於2018年4月發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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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規定
 《有關適當人選準則的補充指引》於2020年1月8日發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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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規定

 特定處所是否適合用作經營金錢服務

 特定處所應可讓海關人員進入，以執行監管職能。

 不適合的情況包括由另一名金錢服務經營者使用的處
所，或處所有指明的物業用途。

 香港境內的本地儲存帳目及紀錄地點(LPS)

 香港境內的本地管理辦事處(LMO)，在沒有特定處所
的情況下經營金錢服務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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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規定

 《遞交業務計劃的指引》於2020年1月8日發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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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規定
 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指引》及《遞交打擊

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政策的指引》分別於2018年
11月發出及2020年1月修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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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

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
的合規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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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合規責任

 就客戶作盡職審查的規定

(《打擊洗錢條例》附表2第2部)
 識別及核實客戶、最終擁有人及代表客
戶行事的人的身分

 持續監察

持續執行客戶盡職審查

交易監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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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合規責任

 備存紀錄規定

(《打擊洗錢條例》附表2第3部)
 備存關於盡職審查及交易的紀錄

文件的正本或複本

以微縮影片或電腦數據庫備存數據或資料

 在自有關交易完成的日期起計的至少5 年期
間內備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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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合規責任

 須事先取得批准的改變事項

(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第35至39條)
 董事、合夥人及最終擁有人

 經營處所

 具報詳情改變

 在自任何改變發生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

 未能遵從規定

 可被起訴及/或紀律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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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合規責任

 打擊洗錢／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

 風險為本的方法

 可疑交易報告

舉報任何屬犯罪得益或屬恐怖分子所擁有的財產
是法定責任

 機構層面的風險評估

 識別、評估和了解洗錢／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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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

申請牌照/續牌的注意事項



21

申請牌照/續牌

 申請程序

 新牌照須填寫申請書（表格 1）及相關附件

 續牌須填寫申請書（表格 2）及相關附件

(牌照期滿前45日)

 所需資料及文件

 申請書內的資料及文件核對清單

 處理申請書需時多久？

(申請詳情，請參閱《牌照指引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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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牌照/續牌的常見問題

 未能通過適當人選的評定

 沒有在指明期限內遞交所需資料或文件

 擬議處所不適合用作經營金錢服務

 違反發牌規定／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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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牌照/續牌的常見問題

 違反發牌規定／條件，例如：

 沒有遞交本地儲存帳目及紀錄的地點／本地管理
辦事處的資料

 沒有遞交業務計劃／打擊洗錢政策

 遞交的業務計劃及打擊洗錢政策未能符合海關發
出的指引的規定

 沒有按時遞交季度交易報告

 未能在指明期限內完成持續培訓課程/研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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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規事項的例子

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政策

(《打擊洗錢政策》)
 遞交屬範本類型的《打擊洗錢政策》

 未有因應本身的業務特點及風險程度制訂政策及
管控措施

 未有遵從《打擊洗錢指引》及《遞交打擊洗錢及
恐怖分子資金籌集政策的指引》的要求



25

不合規事項的例子

 沒有遵從《打擊洗錢指引》的規定，例如:
 設立獨立的審核職能

 進行風險評估

 制訂持續監察的程序

 維持備存記錄恐怖分子及制裁名單的數據庫

 提交可疑交易報告的機制

 規劃職員培訓的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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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規事項的例子

 《業務計劃》

 遞交的《業務計劃》屬範本類型

 沒有闡述完整的匯款交付渠道

 經營金錢服務的特定處所

 不符合訂明的物業用途或租約有關使用處所的
條款

 申請人並非業主或租戶而無法完全控制處所的
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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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規事項的例子

租約
申請人/持牌人並非指定
處所的業主或租戶

不符合租約訂明的物業
用途或有關使用條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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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規事項的例子

招牌上的公司名稱必須與《商
業登記證》上的商業/公司名
稱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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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規事項的例子

 對金錢服務業的認識不足

 欠缺營運經驗及學歷資格

 高級管理層沒有能力履行監督職能

 用作經營金錢服務的渠道

 未能提供公司名下的銀行帳戶

 使用第三方銀行帳戶

 作為代理人，未能提供相關的協議

 沒有闡述任何保障客戶資金的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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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規事項的例子

 資金來源

 未能交代資金來源

 客戶盡職審查

 沒有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

 篩查及更嚴格的查核

 沒有設立/使用識別政治人物/聯合國制裁名單的
篩查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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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規事項的例子

 備存紀錄的責任

 沒有遵從備存紀錄的法定及監管規定

 合適的代理人

 指派/委託不相關人士代辦牌照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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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

新的發牌措施

金錢服務經營者適用的
能力評核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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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評核的目標

 確保持牌金錢服務經營者的高級管理層對打擊洗
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具備基本知識，並對這方
面清楚了解

 讓金錢服務業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
標準的程度維持在高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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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規定

 《牌照指引》於2021年3月修訂:
 牌照申請人／持牌人的高級管理層中必須有最少一
名成員在能力評核取得合格成績

 在評定整體的適當人選資格時，能力評核的成績會
佔相當比重

 實施時間表：

新牌照的申請 : 2021年6月1日
牌照續期申請 : 2021年第三季 (暫定)

 環境因素導致未能應考能力評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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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資格應考能力評核的人士

 合資格人士所指的人：

 必須是牌照申請人／持牌人的高級管理層；

 要直接參與決策；以及

 要對公司的合規職能及制度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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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資格應考能力評核的人士

 高級管理層僅限於：

 自然人：獨資經營者／合夥人

 法人：唯一董事／董事

 合規主任?

 應考能力評核的合資格人士不可超過三名

 同屬一所公司／法團的應考者必須應考同一時段的
能力評核



37

提名應考能力評核

 僅限在下列情況下提名合資格人士應考能力評核一次：

 已遞交新的牌照申請；

 在牌照有效期屆滿前90日內，而持牌人已沒有合
資格人士在能力評核取得合格成績；及

 持牌人已具報唯一在能力評核取得合格成績的合
資格人士已卸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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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評核的模式及範圍

 35條選擇題(備有中文或英文版本)

 評核時間：1小時15分鐘

 分為7個單元，有關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
集知識 (每個單元有5條選擇題)

 能力評核的「合格」成績：

 每個單元不可答錯超過兩題；以及

 總數達25分或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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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評核的單元

 該7個單元如下：

 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與打擊擴散資金籌集
的常識

 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第1至7部
 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的附表

 海關頒布的指引

 金錢服務經營者的系統及管控措施(i)機構層面的管治及
策略

 金錢服務經營者的系統及管控措施(ii)打擊洗錢及恐怖分
子資金籌集的管控範疇

 金錢服務經營者的系統及管控措施(iii)證明符合規定及監
察合規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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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參考的資料

 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》（第615章）

 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(金錢服務經營者
適用)》

 向金錢服務經營者發出的《牌照指引》

 海關向金錢服務經營者發出的各類指引

 向金錢服務經營者發出的通函

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系統網站
(https://eservices.customs.gov.hk/MSOS/index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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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能力評核的時間表

 新的牌照申請：

 在與海關人員會面當日起計30日內應考能力評核

 未能取得合格成績，可於成績通知發出當日起計
30日後再次應考能力評核

 續牌申請：

 在提示通知書發出當日起計30日內應考能力評核
(通知書在牌照有效期屆滿前90日發出)

 未能取得合格成績，可於成績通知發出當日起計
30日後並在牌照有效期屆滿前再次應考能力評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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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能力評核的時間表

 如持牌人的高級管理層中不再有最少一名成員在能力
評核取得合格成績：

 持牌人須於向海關具報合夥或董事人選有改變當
日起計30日內應考能力評核，但獨資經營的持牌
人除外

 如未能取得合格成績，可於成績通知發出當日起
計30日後再次應考能力評核

 如牌照須於180日內續期，則按續牌申請的能力評核
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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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評核的資料

 海關於2021年3月公布的《金錢服務經營者適用的能力
評核須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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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部分

問答環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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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!

聯絡資料:

電話 : 2707 7837
電郵地址:msoenquiry@customs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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